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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遲寄發通函 

 

謹此提述本公司於二零零八年十月二十三日就本公司收購土地的主要交易作出的公告。 
 
本公司宣佈，由於需要更多時間編製有關土地的估值報告以收錄於通函內及向聯交所提供的

營運資金充足確認書，故將押後寄發通函。本公司已向聯交所申請將上市規則第14.38及

14.40條所述的時間規定延遲至二零零八年十一月二十日。 
 
謹此提述茂業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零零八年十月二十三日就本公司收購

土地作出的公告（「該公告」）。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

有相同涵義。 
 
延遲寄發通函 
 
根據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4.38及14.40條的規定，一

份載有收購詳情的通函須於刊登該公告後21日內（即二零零八年十一月十三日或之前）寄

發予股東（「通函」）。 
 
本公司宣佈，由於需要更多時間編製有關土地的估值報告以收錄於通函內及向香港聯合交

易所有限公司（「聯交所」）提供的營運資金充足確認書，故將押後寄發通函。本公司已

向聯交所申請將上市規則第14.38及14.40條所述的時間規定延遲至二零零八年十一月二十

日。 

 

 

承董事會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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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零零八年十一月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行董事為黃茂如先生、鄒明貴先生、王貴升先生及王福琴女士。非執行
董事為鍾鵬翼先生及張靜女士。獨立非執行董事為浦炳榮先生、梁漢全先生及鄒燦林先生
。 

 


